
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2014-080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重组申请被暂停审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11月6日，本公司接中国证监会通知，因参与本次重组的有关方面涉嫌违

法被稽查立案，本公司并购重组申请被暂停审核。 本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对上市公司的

立案调查通知书。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2014-088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 正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骅威股份” ）于2014�年11月6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7），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公

告内容出现数字单位错误，现做如下更正：

四、1、本次交易的方案

更正前：经协商，各方同意骅威股份对成奕君兴投资600万元，其中12.5元认购成奕君兴出资额，

投资后占成奕君兴10%股权。

更正后：经协商，各方同意骅威股份对成奕君兴投资600万元，其中12.5万元认购成奕君兴出资

额，投资后占成奕君兴10%股权。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不做更正。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

将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433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4-059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太安

堂，股票代码：002433）自2014年11月7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3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1月4日收到公

司独立董事邹学栋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文件精神，邹学栋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

务，同时一并辞去其在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生效后，邹学栋先生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邹学栋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邹学栋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方可生效。在此

期间，邹学栋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审核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邹学栋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邹学栋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2014－043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锅股份”或“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相关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杭锅股份，股票代码：002534）自2014年11月6日上午开

市起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2014-060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退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裁李铁军先生因达到退休年

龄，已向公司提交了退休申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规定，公司同意李铁军先

生退休。

退休后，李铁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对李铁军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1月06日

证券代码：

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14-140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年11月6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哈尔

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世达昌” ）的通知，恒世达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8,500,000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作为贷款担保，并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11月5日，质押

期限从股权质押登记日至2015年11月4日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恒世达昌共计持有本公司312,375,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63%； 本次质押股份8,500,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1%；累计质押股份204,2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17%，前次股

权质押已于2014年10月25日于法定媒体披露。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备查文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14－06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集团” ）的通知，蓝帆集团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

券”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蓝帆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06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与齐鲁证券进行期限为

365天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11月6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11月5日。质押

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蓝帆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26,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50%。 其中本次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股份为2,0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6%。 蓝帆

集团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3,23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68%， 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18.44%。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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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4-026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11月6日，以书面

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11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其中董事蔡俊峰、文仲义、独立董事李中军、韩文君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出席董事符合法定人数。本次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肆仟陆佰萬圆整

（￥46,000,000元），受让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80%股权。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以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关于收购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暨增

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王舸、彭红卫、赵斌、杨伟、张宝华、谈义良

等签订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肆仟伍佰萬圆整（￥45,000,000元），受让前述股东持有

的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盟” ）24.06%股权。

同意在前述收购完成后，公司以自有资金壹亿伍仟萬圆整（￥150,000,000元），于两年内（时间起

点为公司第一次成为苏州金盟股东）分批次完成对苏州金盟的增资，并最终实现持有苏州金盟58%股权。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签署本次收购以及增资的有关协议以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关于收购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暨阿利沙坦酯原料药新药技术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

币肆亿柒仟壹佰伍拾萬圆整（￥471,500,000元），受让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信

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

同意公司与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签订《新药技术转让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壹仟萬圆

整（￥10,000,000元），受让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持有的阿利沙坦酯原料药新药技术，最终获

得阿利沙坦酯原料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权益。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以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关于收购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阿利沙坦酯原料药新药技术的公告》 详见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4-027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苏州金盟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盟” ）持有的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凯” ）

80%股权，收购金额为人民币肆仟陆佰萬圆整（￥46,000,000元）。 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成都金凯

80%股权。

2、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进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本次交易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以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彭红卫。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人民币4400万元。

5、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5000130343。

6、主营业务：从事以下生产性项目预备期内的服务：基因药物（重组人甲状旁腺素1-34、重组人角质

细胞生长因子、抗CD20单克隆抗体、重组TNF可溶性受体Fc�融合蛋白）；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的研发

及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注册地：太仓市沙溪镇归庄香塘高科技产业园。

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6.85%，彭红卫持股17.75%，赵斌

17.75%，杨伟20.815%，张宝华4.895%，谈义良1.41%等。

（二）苏州金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

（三）苏州金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标的权属清晰，苏州金盟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苏州金盟持有的成都金凯的80%股权，标的公司所在地为四川省成都市。

该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二）标的公司概况

1、单位名称：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设立于2011年1月18日。

2、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9000161332。

3、住所：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88�号10栋2�层203�房。

4、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李强。

5、注册资本：人民币3715万元。

6、实收资本：人民币3715万元。

7、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化学试剂并提供技术转让。

8、股东及持股比例：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标的公司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元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元

）

总资产

13,053,611.66 12,007,790.32

负债合计

22,425,357.16 990,210.74

所有者权益

-9,371,745.50 11,017,579.58

项目

2013

年度

（

元

）

2014

年

1-9

月

（

元

）

营业收入

0 0

营业成本

9,110,710.91 6,760,674.92

利润总额

-9,110,810.91 -6,760,674.92

净利润

-9,110,810.91 -6,760,67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18,001.75

-26,961,228.16

（

其中与金盟现金往来流出

16,710,

000

元

）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苏州金盟持有的成都金凯80%股权。

出让方：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人民币肆仟陆佰萬圆整（￥46,000,000元）。

（三）付款方式：根据合同履行进展情况分三期进行付款。

（四）违约责任

1、本条规定的违约责任独立于双方约定的出让方因目标公司或然负债而对受让方承担的赔偿责任。

2、如一方未根据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与保证、承诺，充分适当地履行其义

务，其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反本协议而遭受的损失。

3、本协议项下交易目的不能实现的，按如下方式处理：

（1）如为出让方过错所致，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违反披露义务，

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出让方赔偿损失，损失额按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计；

（2）如为受让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协议所致，其应赔偿出让方损失，损失额按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总

价款的20%计。

4、受让方延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按应付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一向出让方支付违约金。

5、出让方延迟履行义务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记明完成时限的工作任务），按交易总价款每日万分

之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6、一方延迟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守约方有权催告违约方履行，自催告之日起超过30日仍不履行

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取得各自公司权力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为避免股权收购后出现劳动争议风险，对于需要留任的员工，与其重新签署劳动合同，重新明确权利

义务；对于需要解聘的员工，由苏州金盟在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前处理完毕并保证不因该事宜给公司

造成损失。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生物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

产业，生物药物被重点规划。 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和2012年出台的《医药工业

“十二五” 规划》更明确了生物药物和技术为国家发展重点。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肿瘤疾病、心

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内分泌发病率不断提高。 加上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重视生

活质量意识日益提升，人们对生物药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全球生物药物销售增速连续多年保持15％，是总

药品销售增速的2倍。治疗用单抗市场规模年销售额复合增速高达42%，更是总药品销售增速的6倍。2013

年世界前10名畅销药中生物药占7个，其中5种为单抗。

在此契机下，我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需要，将大步进入生物制药领域。 作为高技术壁垒的行业，公司

通过收购成都金凯搭建专业的研发平台， 同时收购与增资苏州金盟实现生物药物产业化基地的布局，为

信立泰在生物制药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成都金凯拥有基于原核技术平台（大肠杆菌表达体系），动物细胞的真核平台和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平台（国家卫生部、科技部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两个项目之一）等国内领先技术；同时具备抗体

药物和蛋白药物优化创新的FC嵌合技术平台和CTP嵌合技术平台，生物制药开发平台国内领先。

除具有良好的研发硬件基础外，成都金凯拥有60余人的以博士硕士为主的优秀科研团队，核心成员

均有15年以上的生物药物研发经验且有十年以上的共事经历。 研发团队先后承担“十一五” 、“十二五”

国家卫生部、科技重大创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6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和苏州姑苏人才团队等荣誉，并取得生物制品1类、2类新药多项。

成都金凯科研实力雄厚、科研团队开发经验丰富，预计2015年可申报临床研究3个，2016年可申报临

床2个，未来每年将会有2-3个新项目申报临床研究。

通过成都金凯完善的生物药物研发平台及苏州金盟生物药物产业化基地，公司可在短期内获得生物

药上市产品、研发平台及生产基地，迅速进入生物医药领域，有效利用公司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和学术推

广团队。 公司将迅速成为国内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撑力。

项目名称 创新程度以及项目描述 治疗领域 研究进度

GM-0012

全创新药物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利用

FC

融合技术改进药物动力学

，

提高药效

和患者依从性

治疗心衰

、

高血压

2015

年申报临床

GM-0015

国内首仿 治疗糖尿病

2015

年申报临床

GM-0016

国内首仿

生殖领域药物

，

每

周注射一次

2015

年申报临床

GM-0018

全创新药物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治疗糖尿病

2016

年申报临床

GM-0021

国内首仿 治疗骨质疏松

2016

年申报临床

GM-0023

全创新药物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创新结

构的

PCSK9

单克隆抗体

降血脂

，

治疗粥样

动脉硬化

完善工程细胞株

GM-0032

全创新药物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创新结

构的抗体

-

药物偶联物

（

ADCs

）

抗肿瘤

完成前期研究

，

完善

Linker

阶

段

GM-0036

全创新药物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利用

FC

片段与某一共刺激分子融合

，

创造新

药物

实体瘤免疫治疗

完成动物预实验

，

正在转换表

达体系

（二）影响

本协议的交易金额为￥46,000,000元，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26%，占2014年三季报期

末账面货币资金的8.80%，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本期和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暨增资主要目的是生物医药科研平台，是公司针对中长期发展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有关协议。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4-028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暨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1、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苏州香塘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香塘” ）、自然人股东王舸、彭红卫、赵斌、杨伟、张宝华、谈义良等持

有的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盟” ）24.06%股权，收购金额为人民币肆仟伍佰萬圆

整（￥45,000,000元）。 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苏州金盟24.06%股权。

在公司对苏州金盟收购完成后，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苏州金盟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壹亿伍仟萬圆

整（￥150,000,000元）。 增资将在两年内（时间起点为公司第一次成为苏州金盟股东）分批次完成，增

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苏州金盟58%股权。

2、本次收购以及增资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进行的收购以及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本次收购以及增资涉及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签署本次收购以及增资的有关协议以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二、收购事项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法人股东

1.1、单位名称：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法定代表人：顾振其

1.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1.4、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整。

1.5、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5000061760

1.6、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

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以上涉及

行政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1.7、注册地：太仓市城厢镇朝阳路12号

1.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香塘集团有限公司、苏州香塘担保有限公司。

2、自然人股东

王舸、彭红卫、赵斌、杨伟、张宝华、谈义良（以下统称为“自然人股东” ）

3、自然人赵斌同时在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除此之外，苏州香塘以及自然人股东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

4、自然人赵斌同时在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除此之外，苏州香塘以及自然人股东

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5、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标的权属清晰，苏州香塘以及自然人股东具备履约能力。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苏州香塘以及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苏州金盟的24.06%股权，标的公司所在地为江苏省苏州

市。

该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2、标的公司概况

2.1、单位名称：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设立于2010年9月20日。

2.2、注册号码：320585000130343。

2.3、住所：太仓市沙溪镇归庄香塘高科技产业园。

2.4、法定代表人：彭红卫。

2.5、注册资本：人民币4400万元。

2.6、实收资本：人民币4400万元。

2.7、经营范围：从事以下生产性项目预备期内的服务：基因药物（重组人甲状旁腺素1-34、重组人角

质细胞生长因子、抗 CD20单克隆抗体、重组TNF可溶性受体Fc融合蛋白）；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的研

发及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8、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苏州金盟股东

持股比例

（

转让前

）

转让股权比例

持股比例

（

转让后

）

1

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26% 8.02% 30.24%

2

王舸

52.92% 13.75% 39.17%

3

彭红卫

2.56% 0.67% 1.89%

4

赵斌

2.56% 0.67% 1.89%

5

杨伟

2.38% 0.62% 1.76%

6

张宝华

0.70% 0.18% 0.52%

7

陈琦

0.62% 0.16% 0.46%

合计

100.00% 24.06% 75.94%

3、标的公司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元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元

）

总资产

178,656,682.49 164,339,016.50

负债合计

150,521,596.9 149,158,794.33

所有者权益

28,135,085.59 15,180,222.17

项目

2013

年度

（

元

）

2014

年

1-9

月

（

元

）

营业收入

0 0

营业成本

21,443,772.95 5,978,226.98

利润总额

-15,864,914.41 -12,954,863.42

净利润

-15,864,914.41 -12,954,86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885,684.68

6,565,604.3

（

其中与金凯现金往来流入

16,710,

000

元

）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苏州香塘以及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苏州金盟24.06%股权。

出让方：苏州香塘以及自然人股东

受让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人民币肆仟伍佰萬圆整（￥45,000,000元）。

3、付款方式：根据合同履行进展情况分三期进行付款。

4、违约责任

（1） 本条规定的违约责任独立于双方约定的出让方因目标公司或然负债而对受让方承担的赔偿责

任。

（2）如一方未根据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与保证、承诺，充分适当地履行其义

务，其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反本协议而遭受的损失。

（3）本协议项下交易目的不能实现的，按如下方式处理：

1）如为出让方过错所致，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违反披露义务，受

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出让方赔偿损失，损失额按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计。

2）如为受让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协议所致，其应赔偿出让方损失，损失额按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总价

款的20%计。

（4）受让方延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按应付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一向出让方支付违约金。

（5）出让方延迟履行义务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记明完成时限的工作任务），按交易总价款每日万

分之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6）一方延迟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守约方有权催告违约方履行，自催告之日起超过30日仍不履

行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

5、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取得有关当事人公司权力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向苏州金盟增资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上。 苏州香塘以及自然人股东承诺放弃认缴苏州金盟新增注册资本之优

先权。

至2018年12月31日前，苏州金盟维持估值不变。

（二）增资基本情况

我司以自有资金壹亿伍仟萬圆整（￥150,000,000元）在两年内（起点为公司第一次成为苏州金盟

股东）分批次完成增资。

增资前，公司持有苏州金盟24.06%股权；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苏州金盟58%股权。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深圳信立泰以现金向苏州金盟增资人民币壹亿伍仟萬圆整（￥150,000,000元），每批次增资额

及期限由各方依苏州金盟运营需要具体商定，但最迟应于深圳信立泰成为苏州金盟股东后两年内完成。

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王舸、彭红卫、赵斌、杨伟、张宝华、谈义良与深圳信立

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该协议。

2、增资金额：人民币壹亿伍仟萬圆整（￥150,000,000元）。

3、支付方式：每批次增资额及期限由各方依苏州金盟运营需要具体商定，但最迟应于深圳信立泰成

为苏州金盟股东后两年内完成。

4、特别约定

鉴于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成都金凯）皆将成为深圳信

立泰控股子公司，各方将致力于各自竞争优势，发挥集团效应，共同打造生物制药完整产业链。

5、其他约定

5.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取得有关当事人公司权力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5.2、本协议未作安排事项，按照各方业已签订之股权转让协议（苏州金盟为目标公司）执行。

四、交易暨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生物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

产业，生物药物被重点规划。 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和2012年出台的《医药工业

“十二五” 规划》更明确了生物药物和技术为国家发展重点。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肿瘤疾病、心

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内分泌发病率不断提高。 加上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重视生

活质量意识日益提升，人们对生物药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全球生物药物销售增速连续多年保持15％，是总

药品销售增速的2倍。治疗用单抗市场规模年销售额复合增速高达42%，更是总药品销售增速的6倍。2013

年世界前10名畅销药中生物药占7个，其中5种为单抗。

在此契机下，我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需要，将大步进入生物制药领域。 作为高技术壁垒的行业，公司

通过收购成都金凯搭建专业的研发平台， 同时收购与增资苏州金盟实现生物药物产业化基地的布局，为

信立泰在生物制药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苏州金盟在苏州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拥有产业化基地60亩，规划用地160亩，设计产能含哺乳动物细

胞表达系统原料生产线、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原料生产线、冻干粉针线、水针制剂灌装线、卡式瓶灌装线，产

能可满足未来多年需求。 目前已完成土建主体工程建设及主要设备的采购招标。

苏州金盟具有丰富的产品管线和强大的预期收益能力：

1、重组人甲状旁腺激素1-34（rhPTH1-34）冻干粉针，预计国内前三仿

重磅炸弹型的骨质疏松治疗药物。 国内主要的竞争药物为阿仑膦酸钠，但rhPTH1-34疗效更好，不

良反应更低。中国骨质疏松患者约8400万，随着人口老年化，预计2020年我国患者将增加至2.8亿人，为市

场带来广大的成长空间。 礼来公司销售10亿美金以上，预计中国rhPTH1-34市场超过10亿元。

苏州金盟产品正在3期临床中，预计2015年下半年可报批生产，预计2017年初获得生产批件。

2、重组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rhKGF）冻干粉针，预计国内首仿

由Amgen公司研发的口腔、胃肠道黏膜炎药物，主要药理机制在促进上皮细胞增长。 现在的适应症

主要在血液肿瘤放化疗后口腔黏膜炎的治疗，未来适应症可扩展至糖尿病足、烧伤、严重溃疡、肛瘘以及

宫颈糜烂等。 目前我国血液肿瘤患者约200万人，常规剂量化疗所致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为40%，若高剂

量，有可能达到80%，头颈部放疗所致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为100%。 国内无特效治疗药物，主要采用化学

药（如思密达、强的松、制霉菌素、甲硝唑、替硝唑等）进行预防和治疗，预计rhKGF中国市场可达5亿元。

产品已完成2期临床，预计2016年底报批生产，2017年底初获得生产批件。

3、利妥昔单抗（美罗华），已申报临床，预计国内前三仿

由Genentech公司研发，全球第一个被用于临床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单克隆抗体。 利妥昔单抗市

场广阔，2012年美罗华全球销售额98.62亿美元。我国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60-90万人，每年新增病人3-5

万人。 我国已将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治疗作为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标准治疗方案。

4、依那西普，已申报临床

由Amgen公司研发的抗体药物， 2012年全球销售84.66亿美元。 我国用药人群大：类风湿关节炎：

400万人，银屑病：650万人，强直性脊柱炎：300-800万人。 中国市场庞大，市场发展尚未充分。

通过成都金凯完善的生物药物研发平台及苏州金盟生物药物产业化基地，公司可在短期内获得生物

药上市产品、研发平台及生产基地，迅速进入生物医药领域，有效利用公司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和学术推

广团队。 公司将迅速成为国内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撑力。

（二）影响

收购金额为￥45,000,000元，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24%，占2014年三季报期末账面货

币资金的8.61%；增资金额为￥150,000,000元，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4.12%，占2014年三季

报期末账面货币资金的28.70%，增资将在两年内完成（时间起点为公司第一次成为苏州金盟股东）。收购

以及增资苏州金盟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本期和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不存在不利影响。

六、风险提示

根据普遍的行业特点，医药产品的研发周期受若干因素影响，无法确定上市时间，具有回报周期长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相关协议。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4-029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暨阿利沙坦酯原料药

新药技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协议基本情况

1、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艾力斯”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拟以人民币肆亿柒仟壹佰伍拾萬圆整（￥471,

500,000元），受让上海艾力斯持有的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 或

“目标公司” ）50%股权。

公司原持有目标公司5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公司拟与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艾力斯” ）签订《新药技术转让协议》，

拟以人民币壹仟萬圆整（￥10,000,000元）受让江苏艾力斯持有的阿利沙坦酯原料药新药技术，最终获

得阿利沙坦酯原料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权益。

（二）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进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以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三）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单位名称：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杜锦豪。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4、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400145755。

5、主营业务：化学合成原料药及制剂、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物及制剂、生物工程药物的研究开发，自

有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6、注册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720弄2号304室。

7、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海扬子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GUO� YANG。 其中杜锦豪及其家庭

成员通过上海扬子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二）单位名称：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杜锦豪。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人民币24000万元。

4、营业执照注册号：320681000184231。

5、主营业务：阿利沙坦酯片剂制造、销售。阿利沙坦酯原料药制造、销售（限分支经营）。（按《药品生

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地址和期限经营）；化学合成原料药及制剂、生物药物的研究开发服务，自有技术

转让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注册地：启东经济开发区华石路666号。

7、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系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三）上海艾力斯、江苏艾力斯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上海艾力斯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江苏艾力斯按照与公司签订的《供货协议》向

公司销售阿利沙坦酯原料药，除此以外，未与公司发生过其他交易。

（四）上海艾力斯、江苏艾力斯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五）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标的权属清晰，上海艾力斯、江苏艾力斯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上海艾力斯持有的目标公司50%股权，以及江苏艾力斯持有的阿利沙坦酯原料药新药技

术。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目标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信立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6685153。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以南安徽大厦1921（仅限办公）。

4、法定代表人：Kevin� Sing� Ye。

5、注册资本：300万元。

6、实收资本：300万元。

7、设立时间：2012年11月14日。

8、主营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药品

研发和技术服务。

9、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50.00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50.00

10、资产情况：咪唑－5－羧酸（阿利沙坦）类衍生物、制备方法及其应用专利、咪唑－5－羧酸衍生物

的盐、制备方法及其药物组合物、一种结晶型的咪唑－5－羧酸衍生物、一种咪唑-5-羧酸衍生物的治疗

用途等多项专利权，目标公司的现金资产。

11、标的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97.51万元，负债总额为40.02万元，无应收账款、

或有事项，期末净资产257.49万元，本期净利润-42.00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65万元

（前述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4年9月30日，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45.33万元，负债总额为4万元，无应收账款、或有

事项，期末净资产241.33万元，本期净利润-16.1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8.21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受让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出让方：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上海艾力斯持有的目标公司50%股权。

3、交易价格：人民币肆亿柒仟壹佰伍拾萬圆整（￥471,500,000元）。

4、支付方式：根据合同履行进展情况，分五期并以现金形式付款。

5、或然收益：除前述交易价格外，如在2026年7月31日前，公司的阿利沙坦酯片净利润累计达到人民

币40亿元，则公司应再向上海艾力斯支付人民币贰亿圆整（￥200,000,000元）。

6、违约责任：公司及上海艾力斯对其本身单方违反协议的行为，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赔偿损失、支付违

约金等责任。

因不可抗力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在按协议约定履行通知义务后，受不可抗力一方可免除相应违约

责任；但不可抗力持续30日，公司有权解除协议。

7、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取得各自公司权力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新药技术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1）受让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出让方：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阿利沙坦酯原料药新药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阿利沙坦酯原料药生产技术、新药证书、生

产批件以及江苏艾力斯就阿利沙坦酯原料药生产技术进行后续改进所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

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等其他相关所有权益。

3、交易价格：人民币壹仟萬圆整（￥10,000,000元）。

4、付款方式：江苏艾力斯履行完约定之义务，公司取得阿利沙坦酯原料药《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及药

品批准文号后，公司以现金形式全额支付。

5、违约责任：公司及江苏艾力斯对其本身单方违反协议的行为，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赔偿损失、支付违

约金等责任。

6、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取得各自公司权力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

业竞争。 本次收购事项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背景及基本情况

2012年10月，公司与上海艾力斯、江苏艾力斯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人民币叁亿叁仟捌佰玖

拾玖萬圆整（￥338,990,000元）向上海艾力斯购买阿利沙坦酯所涉制剂生产技术。 另外，公司与上海艾

力斯各出资150万元，发起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阿利沙坦酯所涉专利及专利申请权。

最终实现由江苏艾力斯负责生产该产品原料药，公司负责生产、销售该产品制剂。

2013年10月，公司获得阿利沙坦酯制剂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目前，阿利沙坦酯正处于全面学术

推广阶段和积极招标阶段。

（以上内容详见2012年10月26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2013年10

月25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获得阿利沙坦酯片生产批件的公告》。 ）

（二）交易目的

作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高血压的患病率逐年上升。 信立坦（阿利沙坦

酯）为1.1类沙坦类抗高血压新药，经过前期的经营实践确信，其效果优异，更安全；起效迅速、作用持久、

降压平稳；不经过肝转化，代谢产物单一，耐受性更加良好；并拥有重要靶器官保护作用等优点。公司已在

多个全国顶级学术峰会对产品进行推广并获得专家与患者的认可。在国家鼓励进口产品替代的政策导向

下，国内优秀的自主创新产品将得到更快速的发展。 公司营销团队对信立坦未来的良好市场表现信心不

断增强。

此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实现对目标公司所有的阿利沙坦酯所涉的专利及专利申请权的完全所有

权，以及原料药、制剂生产技术的完全所有权，国际权益的完全所有权以及复方开发权益的完全所有权；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阿利沙坦酯的产品质量控制，保障产品竞争优势，进而与心血管产业链上的其

他产品产生协同效应，促进心血管专科药物的总体成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将启动国际市场拓展计

划并积极开发协同用药，如正开发中的LCZ696类创新me-better复方产品。

（三）受让股权的交易金额为￥471,500,000元，占201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2.94%，占2014年三

季报期末账面货币资金的90.21%；受让原料药新药技术的交易金额为￥10,000,000元，占2013年度经

审计总资产的0.27%，占2014年三季报期末账面货币资金的1.91%。前述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

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

（四）本次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协议所涉及专利、产品批件的转让，尚需相关部门备案审批。

（二）本次股权转让需得到相关部门的核准后方可实施，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的审批意见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协议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相关协议；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